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6月份食品药品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（共22件）

序号 类别
行政处罚
决定书文

号

行政处罚案件
名称

被处罚的自然人姓
名、企业或者其他

组织的名称

被处罚的企业或其他组
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（组织机构代码、事业
单位法人证书编号）

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姓

名
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

行政处
罚的履
行方式
和期限

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的行政执
法机关名称和

日期

负责行
政处罚
决定书
公开的
单位

公开时间 备注

1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01-073

号

关于晋江市蜂
仔网吧涉嫌无
证经营小餐饮

案

晋江市蜂仔网吧 91350582MAD8REY34P 黄宇航
《福建省食品安
全条例》第六十
七条第一款

当事人在未经登记小餐饮登记证的情况下，擅自从事
小餐饮服务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
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
提供证据材料，符合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
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之规
定的从轻情节。
依据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
的规定，建议处理如下：
1、没收违法经营工具；2、没收违法所得；3、处以
罚款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14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14

2 化妆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03-57

号

晋江市磁灶镇
爱尚拾礼食品
商行经营未经
备案的普通化

妆品案

晋江市磁灶镇爱尚
拾礼食品商行

92350582MACK1NJ14L 李春龙
经营未经备案的
普通化妆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
、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
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进口未经备案的普通
化妆品的行为处罚如下：1.责令改正；
2.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；3.处以罚款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11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11

3 化妆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03-61

号

晋江市磁灶镇
顺丰和食品商
行延泽店经营
未经备案的普
通化妆品案

晋江市磁灶镇顺丰
和食品商行延泽店

91350582MA33TQNL2T 张淮河
经营未经备案的
普通化妆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
、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
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进口未经备案的普通
化妆品的行为处罚如下：1.责令改正；2.没收用不合
格产品；3. 没收违法所得； 4、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11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11

4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07-049

号

晋江市东石张
天来餐饮店无
证经营小餐饮

案

晋江市东石张天来
餐饮店

92350582MA8UDMBY8Q 张天来 无证经营小餐饮

当事人在未经登记小餐饮登记证的情况下，擅自从事
小餐饮服务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
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
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
据材料，符合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
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规定的情节，依法予
以从轻处罚。依据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一百一
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建议对当事人作出处理如下：
1、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；2、没收违法所得；
3、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4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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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07-053

号

许荣达无证无
照经营小餐饮

案
许荣达 / /

无证无照经营小
餐饮

当事人未经登记从事小餐饮服务的行为违反了《福建
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的规定。鉴于当
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
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符合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
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规定的
情节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。 
一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第四十三条，责令当事人改正。
二、依据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
二款的规定，建议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1、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；2、没收违法所得；
3、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14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14

6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08-83

号

晋江市安海镇
颜紫峰食杂店
销售无中文标
签产品案

晋江市安海镇颜紫
峰食杂店

92350582MA2Y7MCC4K 颜远航
销售无中文标签

产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
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局决定
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：1、没收违法产品；2、没收
违法所得；3、罚款；4、警告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13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13

7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85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宇记餐饮店餐
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
未按规定佩戴

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宇记
餐饮店

92350582MA8U09409R 邱文进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
8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86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洪记牛肉店餐
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
未按规定佩戴

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洪记
牛肉店

92350582MA3163WY6Q 洪连续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
9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87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博瑶餐饮店餐
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
未按规定佩戴

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博瑶
餐饮店

92350582MA34CUMC1J 李浪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
10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88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小村园餐饮店
餐饮服务人员
从事餐饮服务
时未按规定佩
戴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小村
园餐饮店

92350582MA2Y9TH917 洪美芳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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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90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三鸣快餐厅餐
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
未按规定佩戴

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三鸣
快餐厅

92350582MA31UUNJ0P 张积设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
12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91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范小范餐饮店
餐饮服务人员
从事餐饮服务
时未按规定佩
戴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范小
范餐饮店

92350582MACHWTF893 范竹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
13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92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魏氏小吃店餐
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
未按规定佩戴

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魏氏
小吃店

92350582MA33UGKR0K 魏晨辉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
14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93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方兴餐饮店餐
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
未按规定佩戴

口罩案

晋江市英林镇方兴
餐饮店

92350582MACWN2AM2Y 陈加彬
餐饮服务人员从
事餐饮服务时未
按规定佩戴口罩

行政处罚种类:罚款；依据：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
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
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20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0

15 化妆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 12-79

号

晋江市英林镇
索菲朵姿化妆
品店销售未备
案牙膏案

晋江市英林镇索菲
朵姿化妆品店

92350582MA35A9B576 谢宝连 销售未备案牙膏

行政处罚种类:没收违法所得；罚款；依据：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
及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、第七十七条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24
年06月11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11

16
食品安
全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13-130

号

关于福建万邦
食品有限公司
涉嫌生产标签
不符合规定食

品案

福建万邦食品有限
公司

913505820994146676 黄基强
生产标签不符合

规定食品

一、对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食品的违法行为，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
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，本局建议作出给予处罚、没收
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。
二、对当事人未按要求上传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行
为，依据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九十八条第三项
的规定本局作出给予警告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    

2024年6月26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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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15-61

号

关于泉州豪恒
食品有限公司
涉嫌广告违法

案

泉州豪恒食品有限
公司

91350582MA33DTM3X1 吴义章
当事人销售的食
品广告违法

当事人网络宣传广告上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
容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广告法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。鉴于
当事人主动配合案件调查，且能服从监管及时改正，
可以酌情从轻处罚，应参照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二项、
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
告法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GG-1从轻情节的规定。依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
（六）项建议处理如下：1、责令停止发布上述广
告，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；2、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25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5

18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15-74

号

关于晋江稻味
食品有限公司
涉嫌广告违法

案

晋江稻味食品有限
公司

91350582MA8RF1FF90 何孔勇
当事人销售的食
品广告违法

当事人网络宣传广告上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
容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广告法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。鉴于
当事人主动配合案件调查，且能服从监管及时改正，
可以酌情从轻处罚，应参照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一项、
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
告法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GG-1从轻情节的规定。依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
（六）项建议处理如下：1、责令停止发布上述广
告，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；2、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25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5

19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17-76

号

关于晋江市青
阳随购便利店
涉嫌经营标签
不符合规定的
威士忌案

晋江市青阳随购便
利店

92350582MA2YR0XQ1T 姚飞

违反了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食品安
全法》第六十七
条第三款的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
第一款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一、对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威士忌的行为：
1.没收非法财物；2.没收违法所得；3.处以罚款。
二、对当事人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、
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：1.责令改正；
2.给予警告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

2024年6月4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4

20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17-77

号

晋江市陈埭镇
悦彩美容店涉
嫌经营用非食
品原料生产的

食品案

晋江市陈埭镇悦彩
美容店

92350582MA34FTGT64 丁纯玉

违反了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食品安
全法》第三十四
条第(一)项的规

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
第一款的规定，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
1、处罚款；2、没收违法所得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

2024年6月6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6

21 食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17-83

号

关于福建省沪
和食品科技有
限公司涉嫌生
产超范围使用
食品添加剂的

食品案

福建省沪和食品科
技有限公司

91350582MA8U3J0821 王诗灿

违反了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食品安
全法》第三十四
条第（四）项之

规定

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四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给予处罚，责令当事人立即改
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1.处以罚款；2.没收非法财物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

2024年6月28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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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别
行政处罚
决定书文

号

行政处罚案件
名称

被处罚的自然人姓
名、企业或者其他

组织的名称

被处罚的企业或其他组
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（组织机构代码、事业
单位法人证书编号）

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姓

名
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

行政处
罚的履
行方式
和期限

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的行政执
法机关名称和

日期

负责行
政处罚
决定书
公开的
单位

公开时间 备注

22 药品

晋市监处
罚〔2024
〕20-072

号

关于晋江市正
鸿堂诊所有限
公司涉嫌价格
违法、未明码
标价及未按规
定储存药品案

晋江市正鸿堂诊所
有限公司

91350582MABUM8X73D 张金厅
价格违法及未按
规定储存药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
《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
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1、没收违法所得；2、处以罚款；3、警告。

自动履
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6月14日

晋江市
市场监
督管理

局

2024/6/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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